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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关键词
读懂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

据新华社电 22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继续审议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这

部关乎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的法律，在二审修订

时有哪些新变化？通过以下关键词，可窥一斑。

【关键词：食品贮存运输】 二审稿增加规定，

非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

的，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

当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并符合

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等特殊要求，不得将食

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运输。

【关键词：食用农产品】 修订草案二审稿规

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食

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的公布和食用农产品的

市场流通，应当遵守本法的规定。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标识】 二审稿增加规

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标

识。同时规定，未按规定进行标识的，没收违法

所得和生产工具、设备等物品，最高可处货值金

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关键词：农药】 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鼓励

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加快淘汰剧毒、高毒农药。

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给予处罚外，可由公安机关给予拘留。

【关键词：保健食品】二审稿规定，可用于保健

食品生产但不得用于其他食品生产的物质目录以及

用量，和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的目录，由国

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

广告不是你想做就能做
做广告将有“禁区”

据新华社电 不得为药品推荐疗效、公共场

所不能做烟草广告、弹窗网页广告须能一键关

闭、10岁以下孩子不能作广告代言人……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广告法修

订草案二审稿，为做广告划出五大“禁区”。

广告法修订草案规定：药品、保健食品、医疗

器械、医疗广告不得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

或者保证；不得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不得利

用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医疗机构、行业协

会、专业人士、患者或者其他广告代言人的名义

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

根据修订草案，禁止利用广播、电视、报纸、

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和形式发

布或者变相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在公共场所、医

院和学校的建筑控制地带、公共交通工具设置烟

草广告；禁止设置户外烟草广告、橱窗烟草广告。

修订草案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利用

互联网发布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

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修订草案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

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

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修订草案规定：不得利用十周岁以下未成年

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昨天上午，国务院发布《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下称《条例》），将于

明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六章三十五条，对不动

产登记机构、登记簿、登记程序、登记

信息共享与保护等作出规定。

经济学者、央视特约财经评论员

马光远表示，不动产登记条例终于出

台，这将意味着“中国究竟有多少房

子”这个问题可能会搞清楚，也将意

味着房产税等问题的征收也有了基

本依据。

著名房地产财经评论员谢逸枫认

为，不动产登记的目的不是针对房价

而出台的宏观政策，而主要是为不动

产确权与完善物权法，与房价调控没

关系。即使《条例》正式落地，但内容

仍无实质性的突破，效果短期难显现。

《条例》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房

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林

木所有权，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

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

用权，海域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和

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

等十类不动产，均为登记适用对象。

《条例》全文没有提到有关“以人

查房”字句。所谓“以人查房”是指用

姓名查询的方式获得他人的房产信

息。此前外界将“以人查房”作为不

动产登记的主要看点，认为一旦执

行，官员瞒报登记资产信息等情况将

被刹车。但现在看来，“以人查房”短

期内并不能实现。

根据《条例》，不动产登记机构登

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或者当事人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

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进行虚

假登记，损毁、伪造不动产登记簿，擅

自修改登记事项，或者有其他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2日正

式公布。离明年3月1日实施，还有三

个来月。趁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自己

普及一下不动产登记是啥子，有啥用。

就从咱们的家说起吧。

房地统一是最直接的

对城里人来说，不动产统一登记，

最直接的是房地统一。我们经常说房

地产，其实房产、地产是两码事儿。按

国际标准，只有地产，没有房产，所谓

的不动产是指地产及其上面的建筑

物。因为在物理世界，只有土地是“不

动”的。因此，不动产登记，让土地管

理部门“牵头”做，还是有道理的。

我国情况特殊。按宪法，我国城

市土地是国有制。我们的普通商品

房，房子是所有权，土地是使用权。

大家知道，国有土地使用权有70年

期限。所以我们就犯嘀咕——这不

就成了租用吗？对。但经济法上有

说法，无限期或非常长期的使用权，

就相当于所有权了。因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原则上规定住房70

年后，土地使用权自动延期——尽管

缺乏细则，也不清楚是不是免费。

《物权法》的规定相当原则，有待

具体的细则。我们已经等了 7 年。

在物权法各项细则中，有前提意义的

就是《不动产登记条例》（现在加上了

“暂行”二字）这部条例，就是要实行

不动产统一登记。当然包括房产与

地产的统一。

有房子的人，都特别珍惜自己的

房产证，但从法理上说，“地产证”更

牢靠。没有“地本”的房本，那是相当

虚幻的。为了老百姓切身利益着想，

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就是要落实物

权法要求，包括推动房产与地产统

一，就是变成一个本本。这就是法学

家们经常说的“不动产登记核心要件

是登记簿”的意思。

对普通市民影响较小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本身并非

调控。但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包括中

国房地产进入存量调整阶段。对于普

通市民来说，不动产登记条例可能意

味着公民拥有房屋情况的“全透明”。

未来借助不动产登记条例，政府

的税基将逐渐从交易环节过渡到持有

环节，财产税的二次分配将更加明显。

不动产条例落地后，房产作为过

去十年财产主要藏匿形式的选择将

出现变化。

不仅灰色部分资金进入房产的

可能性降低，过去灰色资金购买的房

产也将可能转变投资形式。正常投

资房产的活动也将可能因降低对未

来税费提高的预期（房产税、遗产税）

而减少房产的持有量。

张大伟分析认为，首先，市场对不

动产登记是否能够如期落地一直存在

疑惑，目前来看，政府相关部门在加快

推进这一政策落地。一、二线城市都

出现了大户型、二手房上市增加的现

象。预计随着不动产登记的加速，大

户型、二手房供应将继续增加。

特别是在最近各地都出现放松

调控政策预期的时间点时发出这一

信号，将影响市场走势。

能否促使房价下降？

此前有分析认为，对不动产进

行统一登记，将使政府更容易查明

哪些人拥有多套住房并征收房产

税，官员会抛售房屋，造成供给增多

的局面，从而对房价产生重大影

响。房地产商潘石屹曾经表示，如

若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房价

马上会下跌。

不过，就房价本身来说，最终决定

因素还是供求关系。大城市还是面临

供不应求、小城市还是供大于求的。

即使不动产统一登记迫使官员可

能抛售一定数量的房产，但是占据总

量还是太小。比如去年北京全年商品

房成交量超过28万套，但是官员抛售

量可能只有几千套，影响有限。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首席研究员

李战军指出，不动产登记制度并不直

接瞄准房地产市场调控。新的不动

产登记制度只是在系统信息方面的

整合，不涉及房地产整体供求，即使

登记引起少数的“吐房”现象也不会

撼动当前市场基本面。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不动产登记，
就从咱们家说起吧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明年3月实施
未提“以人查房”；权利人可依法查询；不动产登记吓倒了谁？


